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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BE_85_E5_c80_203381.htm 「案情」 原告：洪绥

熙，女，63岁，住香港九龙官塘月华街38号万和大厦五楼S座

。 被告：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开元街道办事处。 法定代表人

：吴世贮，主任。 第三人：泉州市教育局。 法定代表人：邓

永清，局长。 第三人：泉州市第七中学。 法定代表人：傅火

儒，校长。 洪绥熙之父洪泽博（1975年12月病故）于1936年8

月和1937年9月先后购置址在泉州市鲤城区东街公界巷28号空

地一处，计面积2.87亩，1944年2月土地所有权证记载该地为

农地。洪泽博在该地种植了龙眼树、番石榴等果树，还建有

水井3口及四周围墙。解放后，洪泽博未向人民政府申报登记

该土地。1957年至1962年，该土地曾出租给园林管理处种花

苗，年租金50元。1963年至1965年，为泉州市第一中学种植实

习地。1971年间，泉州市鲤城区东升街居委会街长李研治口

头向洪绥熙借用该地，供原开元公社（现开元街道办事处）

办厂用。开元公社建厂房时砍了部份果树并填平两口水井，

建成一座仓库，二座厂房。当时洪泽博并未提出异议。1980

年3月，原开元公社将该厂房及设备转让给原晋江地区教育局

教学仪器生产供应站办幻灯制造厂，得补偿费48727.78元。双

方订立的转让协议载明：厂房土地系向华侨借用，今后涉及

的法律事务由幻灯制片厂办理。1980年，该站未经申请批准

，即在此地北面空地上建教学仪器综合楼一座，因属违章建

筑被市城建部门罚款2482元。1988年9月，泉州市教育局发文

将鲤城区公界巷28号幻灯厂厂房及综合楼拨归泉州市第七中



学所有和使用，作为该校勤工俭学基地之用。为此，洪绥熙

向鲤城区人民法院起诉，认为此地是先父遗产，出借后借用

方未经同意而一再转让，请求责令被告及第三人返还借用的

土地及果树并赔偿损失。被告承认此地是向原告之父所借，

但在转让时已明确告诉市教育局是向华侨借用。第三人泉州

市教育局认为讼争地原系农地，是被告为支持教育事业而转

让，现已拨给泉州市第七中学，请根据法律处理。第三人泉

州市第七中学辩称，市教育局将讼争地厂房、设备拨归我校

，产权属我校；城市土地属国家所有，原告要求返还土地无

法律依据；讼争地上的果树、水井等附着物的损失，可予赔

偿。经现场勘验，讼争地上现尚有原告的龙眼树三棵（其中

一棵已枯死）水井一口以及围墙。 「审判」 鲤城区人民法院

审理认为：讼争地虽系原告先父购置农地后种植果树所用，

但自1957年后长期由他人使用。1971年出借给被告后，被告

在上建了厂房。第三人泉州市教育局又在该地上基建综合楼

并拨归第三人泉州市第七中学使用至今。法律规定城市土地

属国家所有，现原告请求返还此地，不予支持。对地上附着

物的损失，可由现使用和受益的第三人泉州市第七中学给予

适当补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

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第六条第一款及有关民事政策法律之规定，鲤城区

人民法院于1991年11月15日作出如下判决：（一）驳回原告

洪绥熙返还址在公界巷28号土地的诉讼请求。（二）址在本

区公界巷28号内的土地及两棵龙眼树、水井、围墙归第三人

泉州市第七中学所有及使用；本判决生效的一个月内由泉州

市第七中学付给原告补偿款人民币25000元。 对此判决，洪绥



熙不服，上诉认为：讼争果园本为其父所有，借用人没有理

由成为所有权人；被上诉人违反口头借用合同的约定，擅自

出卖和变相转卖上诉人的财物，造成上诉人长期不能行使所

有权，包括果实收益权等巨大损失，要求依法补偿及收回果

园。被上诉人泉州市教育局、泉州市第七中学辩称：讼争之

地并非果园，且上诉人长期失管，没向政府登记，该地系旷

杂地，依法上诉人不享有使用权。原判正确，请求维持。被

上诉人鲤城区开元街道办事处辩称：依土地法规规定，城市

土地属国家所有，如果应赔偿上诉人，也只是赔偿地面上的

附着物。二审审理中，泉州市第七中学愿意就围墙、水井赔

偿洪绥熙人民币10000元。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讼

争地在1971年就由上诉人出借给原开元公社基建厂房，后来

该地连同厂房由被上诉人泉州市教育局、泉州市第七中学相

继使用，使用期间又基建房屋，上诉人长期对讼争地没有使

用，应视为放弃使用权。现请求返还出借的讼争地，于法不

符，不予采纳。原开元公社基建厂房时砍掉部分果树和填平

水井，上诉人均没有异议，要求补偿不予支持。对此地上的

围墙和水井，现使用人泉州市第七中学应承担补偿责任。龙

眼树应当归种植人所有。据此，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2

年11月30日作出如下判决：（一）维持原判第一项；（二）

变更原判第二项为：址在泉州市鲤城区公界巷28号内的龙眼

树两棵归洪泽博的继承人所有；此地上的水井、围墙由使用

人泉州市第七中学负责补偿洪泽博的继承人人民币10000元，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一次性付清。 「评析」 本案涉及的土地问

题，不少地方都发生过，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所涉及的主

要法律问题在于，原属私人所有的在城市中的空地，其出借



后，因城市土地收归国有，原借用关系是否仍有效；发生这

种变化后，原土地所有人是否就成为当然的土地使用权人。

具体到本案来说，就是原告以土地所有权为依据要求被告及

第三人返还土地的诉讼请求是否成立，如不能成立，能否以

土地使用权为依据要回原出借的土地。所以，本案的关键问

题，在于如何认定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 首先，关于本

案的土地所有权关系。讼争之地原为原告之父于解放前购买

，并取得了当时的土地所有权证，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解

放后，对于应当受法律保护的解放前所产生的土地所有权，

国家采取申报登记，审查核实的办法，对不属没收、征收范

围而又能提出充分证据的，发给土地所有权证（包括房地产

所有权证）予以确认。该土地所有权证即为公民个人拥有土

地所有权的法律依据。而本案讼争地的原所有权人洪泽博在

解放后并未向人民政府申报登记该土地，也未取得政府发给

的土地所有权证。因此，原告现称拥有土地所有权，并无合

法依据。原告一方在解放后以讼争地所有权人名义行使权利

的资格并不完备。再者，1956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央书记处第

二办公室《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

改造的意见》中提出了“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等

地产，经过适当的办法，一律收归国有”的政策。此后，各

地按此政策以本地政府的通告时间为准，将本地城市土地收

归国有。虽然各地的时间不一，但一旦宣布，则城市里原属

私人所有的土地，其所有权全部转归国有，公民个人不再拥

有土地所有权。本案讼争地，属于在城市中原归私人所有的

空地，在收归国有的范围内。讼争地所在地的泉州市，是

于1972年宣布本市城市土地收归国有的，从此时起，原告一



方对讼争地就完全丧失了所有权。因此，原告现以讼争地是

其父之遗产为理由，要求收回讼争地，是没有法律根据的，

应予驳回。但驳回原告对所有权的诉讼请求，并不等于讼争

地所有权归现使用人所有。故一审判决在驳回原告的此点诉

讼请求的同时，将讼争地判归泉州市第七中学所有，是不正

确的。二审判决注意到了此点，仅在判决理由中说明讼争地

应归国有，在判决主文中只驳回原告的此点诉讼请求，而不

再判现使用人对讼争地的权利关系，是正确的。 其次，关于

本案的土地使用权关系。一、二审判决都认为，讼争地所有

权归国有后，原告一方仍享有使用权，但原告一方将讼争地

出借给他人后，长期失管，应视为放弃使用权，故从使用权

角度，原告也不能收回出借的土地。这样的认定是不正确的

。由于讼争地是城市空地，它不象原归私人所有的宅基地那

样，因在宅基地上有建筑物，在土地收归国有时，原对宅基

地的所有权就自动转为使用权。城市空地所有权收归国有后

，原所有权人如不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土地使用权，并获得

批准，原所有权人则不能继续享有土地使用权，继续使用的

则为不法使用，不法使用则不能产生土地使用权的权利主张

。本案讼争地原所有权人的所有权有欠缺，在讼争地收归国

有后又未获得土地管理部门核准的土地使用权，其对讼争地

就不享有使用权。故其出借土地就失去了权利依据，出借土

地的关系也就不再具有法律效力，讼争地的使用权属国家享

有，并应由土地主管部门来确定由谁使用。所以，对于原告

诉讼请求如以使用权为依据，也是应当驳回的。但从使用权

意义上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并不等于法院有权判决讼争地

使用权归现使用人使用。现使用人虽已实际使用讼争地，但



其使用权仍应由土地管理部门确定。故一审直接判决讼争地

归泉州市第七中学使用，是不合适的；二审判决改判时未涉

及此点是合适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